研讨课主题：物权法的新挑战——大民法典的内在体系化与物权实务的AI化管理

苏永钦
说明：
1、 本学期开的这门课“物权法的新挑战”，是在我和浙江大学法学院章程老师决定共同完成一本物权法教科书的构想下，设计的全新研讨课程，希望能整合我们过去在物权上通过教学研究形成的看法，因为以大民法典的内在体系化与物权实务的AI化整理作为主要基础，其创新度应该会是前所未见，希望能引起两法学院硕博士生尝试了解的兴趣。
2、 以下初拟的题纲，仅供同学初步浏览，我们原则上会依序展开讲解与讨论。相关文献会在课程中提供阅览预习。对于某些议题有精深研究的学者，我们会试着邀请线上参与。
3、 AI是我们都躲不过去的未来，期待参与或旁听同学积极尝试善用相关软体制作初步的问题与意见，使每次课程除了两位老师的引言外，可有相关释义学或实务的讨论。
4、 学期末选课同学有提出符合小论文规格的一篇报告（先口头再加修改过的五千字上下的书面）。
5、 非常欢迎同学进来尝尝真正有鲜味的法学！

[bookmark: _GoBack]题纲：
1、 大民法典的理念
法教义学与内在体系的方法论
2、 实用教义学的AI化
法教义学工具书AI化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3、 两岸物权法的内在体系建构
从现行法（lege lata）的外部体系出发，尝试建构在法条─原则─制度─体系的连结与连贯上更臻理想，且更能回应外部环境需要的体系
四、财产权关系
公物权法与私物权法，主客体的转介问题
公法管制下的物权法，违章建筑、小产权房
五、债权与物权的法律权能与社会功能
从债物分流到合流
债物的功能配套关系
被忽略的“伴随债之关系”
六、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自由与法定，in dubio pro autonomia
公示与公信
依序堆叠
衡平与效率（资源经济与交易成本）─法定债权与法定物权的正当性问题
七、物权的主客体关系类型
主体／客体─属人／属物的物权
物上之债：主体／客体─属人／属物的债权
八、物权的客体
不动产／动产，可登记财益／不可登记财益
数据财产，公法管制所生财产利益
房地合一及房地分离（分别或一并处分）
九、物权的共有关系
分别与公同共有
共有关系与多数债权人债务人
共有、合伙、公司
十、物权与占有及其排他功能
返还、排除妨害与防止妨害请求权
占有的物权法功能
债权的准用
物联网上的占有保护
十一、所有人与占有人间的特别债权关系
    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特别规定
十二、物权变动之一：法律行为
    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
合一与分离，有因与无因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
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
财产权的善意取得─物权、债权与其他权利
遗赠的物权变动
十三、物权变动之二：法律规定
    时效取得
    无主物先占、遗失物拾得、埋藏物发现、附合、混合、加工
    继承财产的物权变动
十四、物权的类型
      所有权与限制物权
      意定与法定
十五、所有权与其他顶限私物权
      除余性的概括权，切分权
十六、限制物权的类型
  财产权的类型化
  混合物权与混合债权
十七、支配权之一
      用益物权，约定与法定
      用益债权及其与用益物权间的牵连关系
十八、支配权之二
      担保物权，约定与法定
      担保债权及其与担保物权间的牵连关系
      公示的动产担保制度
十九、取得权
      优先物权及债权性质优先权，约定与法定
      预告登记
二十、归属权
      物上之债，约定与法定

